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

机构”或“申万宏源”）作为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水电”、

“公司”）2011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对粤水电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4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申万宏源保荐代表人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募集资金项目的明细账和

款项支付的原始凭证，查阅了内部审计报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

告、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

制度，与粤水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等人员进行

了交谈。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098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核准，粤水电于 2011

年 7月委托本保荐机构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股票 85,987,278 股，发行价格为

每股人民币 9.5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2,461.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3,238.16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223.64 万元，于 2011 年 8

月 1日存入粤水电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年 8

月 1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11】0267号”审验。 

2014 年度粤水电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2,825.29 万元，截至 2014年 12 月 31

日，粤水电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71,548.8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946.41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比实际应有余额 7,674.84 万元多 271.57 万元，差异原

因为：粤水电光大执信支行、招行开发区支行、中行新塘支行三个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存款产生利息收入 220.30 万元（其中利用利息收入投资安江水电站项目

12.18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发生的手续费支出 0.62 万元。广水安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产生利息收入 19.46 万元（其中利用利息收入投资安江

水电站项目 11.32 万元），手续费支出 0.48 万元。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产生利息收入 40.36 万元，手续费支出 0.05 万元；开户预存

0.09万元。下属公司汇入 16.03 万元。由于单位以万元计，四舍五入导致差异 0.02

万元。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粤水电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根据粤水电的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制度，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内，由项目管

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核实、总经理审核、董事长签批，项目实施单位执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粤水电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粤水电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执

信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

城新塘支行三个专用账户，其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执信支行专户账

号为：38670188000040719，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专户账号为：

020900195010405，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专户账号为：

715957760288。 

为进一步规范子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粤水电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

广水安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开设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3602073029200323014，截至 2014年 12 月 31日粤水电已

累计向该专用账户转入募集资金款项 39,287.82 万元，该专用账户余额为 7.65

万元；同意全资子公司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账号：740662288233。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粤水电已累计向该专用账户转入募集资金款项 8,531.40

万元，该专用账户余额为 6,339.79 万元。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余额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执信支行 38670188000040719 172,918.4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 020900195010405 2,358,116.4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 715957760288 13,458,593.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 3602073029200323014 76,532.4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 740662288233 63,397,933.81 

合  计  79,464,094.76 

注：粤水电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原账号为 865114651708094001，因

系统升级导致账号变更为 715957760288，实际账户未变。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2011 年 8 月 18 日，粤水电分别与本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执信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1 年 10月 10日，

粤水电控股子公司广水安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与本保荐机构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鉴于粤水电 2011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未实施完毕的投资项目“Ф 8780mm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

目”的实施主体已变更为粤水电全资子公司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014

年 4月 22日，粤水电及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与本保荐机构、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保荐机构有权随时对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粤水电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粤水电、本保荐机构及银行已签订的

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彼

此之间均依照协议履行，履行情况良好。 

四、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4 年度实际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4年度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会计截止日：2014 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 79,223.64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25.2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548.8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787.9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35%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Ф 8780mm 盾构施工设备购

置项目 

是 39,223.64 39,223.64 2,825.29  32,260.98 82.25%  1,715.08  否 否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安江水电站工程项目 
否 40,000 40,000 0 39,287.82 98.22%  3,458.24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79,223.64 79,223.64 2,825.29 71,548.80 -- -- 5,173.32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79,223.64 79,223.64 2,825.29 71,548.80 -- -- 5,173.32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目前 Ф 8780mm 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只投入两台盾构机进行生产，剩余两台盾构机正在购置实施当中，以及因征地等原因，

延迟工程进度，未完成预期产值，所以 Ф 8780mm 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未达到预期目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适用 

粤水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适用 

2011 年 11月 28 日，粤水电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 7,8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 2011 年 11月 28 日至 2012 年 5月 28 日，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2012 年 3 月 5 日，粤水电全额实施了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2 年 5 月 25日，粤水电将上述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2 年 7月 27 日，粤水电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

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7,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 2012 年 7

月 28 日至 2013 年 1月 27日，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2013年 1 月 25 日，粤水电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3 年 11月 22 日，粤水电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 2013年 11 月 23日至



 

2014 年 5月 22 日。2014年 5 月 19 日，粤水电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

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至报告期末,粤水电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为 7,674.84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将用于继续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本表中募集资金总额和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口径计算。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拓展轨道交通工程市场，扩大轨道交通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高工程施工

利润水平，2013 年 12 月 13 日和 2013 年 12 月 30 日，粤水电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粤水电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未实

施完毕的投资项目“Ф 8780mm 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粤水电

全资子公司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时审议通

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粤水电的全资子公司粤

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账号：740662288233。独立董事、监事会和本

保荐机构均对公司该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 

除此之外，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粤水电以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20,631.02万元，其中Ф 8780mm 地铁盾构施工设备购置项目投入 8,031.02万元，

安江水电站工程项目投入 12,600.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到位前 6 个月内投入

4,500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置换出了先期投入的部分自筹资金 12,531.02万

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粤水电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

资金投资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深鹏所股专字[2011]0574号”。该

事项已经 2011 年 9 月 23 日粤水电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粤水电独

立董事和监事会已就该次发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本保荐机构已出具《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并同意该事项。 

七、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1 年 11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

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 7,8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自 2011年 11 月 28日至 2012年 5月 28日，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粤水电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已就该次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保荐机构已出具《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并同意该事项。2012年 5月

25日，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2012年 7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

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7,800.00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 2012年 7月 28日至 2013 年 1月 27日，使用

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粤水电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已就该次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保荐机构已出具《关于广东水电二

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并同意该事项。

2013 年 1 月 25 日，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3、2013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7,000.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 2013年 11月 22日至 2014 年 5月 22日，使

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粤水电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已就该次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保荐机构已出具《关于广东水电

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并同意该事

项。2014 年 5 月 19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八、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粤水电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均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万宏源认为：粤水电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4年度存放与使

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

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水电二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的

盖章签字页。） 

 

 

 

 

 

 

 

                                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                 

                                                  陈辉 

 

                                      保荐代表人：                              

                                                  周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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